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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投诉反映：

“1.乌海市人民医院

在 6月 7日晚西南角污

水处理站泄漏产生大

量刺鼻白色烟雾，疑似

有害气体氯气。2.乌海

市人民医院在 2024 年

医疗污水没有经过无

害化处理，将几十万吨

的医疗污水排入市政

管网。”

乌海市

海勃湾

区

群众

身边

的生

态环

境问

题

1.关于“乌海市人民医院在 6 月 7 日晚西南角污水处理站泄漏产生大量刺鼻

白色烟雾，疑似有害气体氯气”该问题属实。

经查，2025 年 6 月 7 日 21 时 11 分左右，乌海市人民医院院内西南角污水处

理站出现白色异味烟雾，21 时 21 分，海勃湾区消防大队、应急管理局、生态环

境局、交通运输局及相关技术人员先后到达现场开展处置，查明起烟原因为消毒

粉受潮阴燃所致。经内蒙古环境监测站乌海分站监测，白色烟雾中含有氯气。经

海勃湾区消防大队应急处置，于 6 月 8 日 0 时 30 分现场处置完毕。内蒙古环境监

测站乌海分站在现场设置 8 个采样点位，于 22 时 50 分至 1 时 20 分先后进行 5轮

监测，截至 0 时 20 分所有点位氯气浓度值降为 0，区域环境恢复正常。

2.关于“乌海市人民医院在 2024 年医疗污水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，将几十万

吨的医疗污水排入市政管网”。问题部分属实。

其中举报人所称“2024 年几十万吨医疗污水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”不属实，

“排入市政管网”属实。医院污水处理过程中的三台曝气机中一台出现故障（两

用一备）。乌海市人民医院 4 月 10 日对故障设备进行简易应急处置，同时购置污

水处理设备，6 月 21 日设备到货安装，7月 7日试运行，7月 13 日正式运行。改

造维修期间，医疗污水产生、排放全流程通过医院统一的污水处理系统，经沉淀、

投药、搅拌、菌群微生物处理，经过第三方监测合格后排入市政管网。同时，经

调取 2024 年 2 月 10 日—6月 30 日污水水质检测报告，显示各项水质指标均符合

国家《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》要求。污水处理站升级改造完成后，市生态环

境局海勃湾区分局委托内蒙古富源新纪检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测，根据其出具

的检测报告，污水排放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。经调阅 2024 年 7 月—2025

年 6 月市人民医院的 1 次年度、3 次季度和 10 次月度污水检测报告，各项指标均

符合国家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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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督促市人民医院等医

疗机构加强对污水处理工作

的管理，开展常态化污水水质

检测，确保各项指标符合国家

标准要求。

2.进一步优化污水处理

设施与材料库房的空间布局，

加强消毒粉等化学品管理，健

全完善台账登记与核查机制，

确保物资流向可追溯、存储安

全有保障。

3.开展专项强化培训，切

实提升全员安全责任意识和

应急处置能力，从源头上杜绝

同类事件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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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人民

医院对分管

副院长和总

务科科长分

别进行谈话

提醒和批评

教育，对总务

科相关工作

人员予以诫

勉谈话并扣

除当月绩效，

依据合同约

定对物业公

司作出罚款

并提出立即

整改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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